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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公告
2020年11月20日

（2020）浙0723破25号
本院根据台州市新霸动力制造有限公司的申请

于2020年11月10日裁定受理了浙江太平工贸有限
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1月12日指定浙江
金兰律师事务所为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

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的债权人应在2020年
12月25日前，向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管理人申报
债权（申报地址：浙江省金华市金衢1号豪森智慧谷
别墅2幢；邮政编码：321200；联系电话：钱律师
13868828301、王律师15058557342，申报债权时间
为工作日上午9时00分至11时30分、下午14时00
分至17时00分，法定节假日、休息日除外），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如未能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
权，可以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
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
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浙江太平工贸
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武义永金
机械配套有限公司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浙江太平工贸有限公司的法定代表人、股东、
高管及财务负责人应在2020年12月10日前向管理
人提交述职报告、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
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
保险费的缴纳情况，并交付占有和管理的财产、印章
和账簿、文书等资料。未在期限内履行上述义务的，
将依法追究相应法律责任。

本院定于2020年12月30日（星期三）上午9时
整在武义县人民法院第三法庭（武义县宝塔路9号）
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权人为
债权人会议的成员，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
议的债权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提交营业执照、
法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债权人系自然人
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债权人委托代理人出
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代理人的身份
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
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武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402号

王健军：本院受理原告王杏英诉被告王健军买
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726民初140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容
如下：限被告王健军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
付原告王杏英货款22000元，并支付逾期付款利息
(自2019年1月20日起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
款利率计算至2019年8月19日，自2019年8月20日
起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
报价利率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未按本判
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本案受理费35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000元，由被告王健军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
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
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省金华
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
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659号

杜根生：本院受理原告黄梅英诉被告杜根生
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
告送达(2020)浙0726民初1659号民事判决书，判
决内容如下：由被告杜根生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
日内支付原告黄梅英货款计人民币84000元，并支
付逾期付款利息(按照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
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自2020年5月6日起
计算至实际履行之日止)。如果被告未按本判决指

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定，加倍
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费1900
元，公告费650元，合计2550元，由被告杜根生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6民初1401号

沈远：本院受理原告吴书强诉被告沈远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
达(2020)浙0726民初140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内
容如下：限被告沈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归
还原告吴书强借款本金30000元，并支付利息(自
2013年9月28日起按月利率1.5%计算至实际履行
之日止，扣除已付利息10000元)。如果被告未按本
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三条之规
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案件受理
费550元，公告费650元，合计1200元，由被告负
担。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
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
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浙江
省金华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的，本判决即
发生法律效力。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27破11号

磐安县人民法院于2020年8月31日裁定受理
申请人武义县达臻耐火材料厂对被申请人磐安县福
星贸易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一案，并于2020年10月
26日指定金华公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普通合伙）担
任管理人。现就破产清算事宜公告如下：

一、磐安县福星贸易有限公司债权人应当自公
告之日起30日内，向磐安县福星贸易有限公司管理
人（通信地址：浙江省磐安县安文镇壶厅西路94号
四楼金华公众联合会计师事务所；邮政编码：

322300；联 系 人 ：孔 一 珉 ；联 系 电 话 ：
0579-84664449、18957991919）申报债权，书面说
明债权数额、有无财产担保及是否属于连带债权，并
提供相关证据材料。逾期申报的，可以在破产财产
最终分配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
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
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
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二、磐安县福星贸易有限公司的债务人或财产
持有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30日内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返还财产。

三、磐安县福星贸易有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
簿、文书等资料的占有或管理人，应当自公告之日起
立即向管理人移交占有或管理的磐安县福星贸易有
限公司的财产、印章和账簿、文书等资料。

第一次债权人会议定于2020年12月28上年9：
30，在磐安县玉山人民法庭（磐安县尖山镇同心街）
召开。 磐安县人民法院
（2020）浙0783破27号

2020年7月1日，本院裁定受理对东阳市中业建筑
劳务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查明，债务人东阳市中
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分配，不能清偿到期债
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2条、第107
条、第120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11月9日裁定宣告
东阳市中业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中业
建筑劳务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19）浙0783破17号之一

本院于2019年9月10日裁定受理东阳市必优
特相册制作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查明，债务人
东阳市必优特相册制作有限公司无财产可供清偿，
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
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107条第1款之规定，本院
于2020年3月6日裁定宣告东阳市必优特相册制作

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东阳市必优特相册制作有限公
司破产清算程序。 东阳市人民法院
（2020）浙0802民初4544号

邵宇扬：本院受理原告吴慧敏诉你民间借贷纠
纷一案，因以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达相关法律文书，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0802民初4544号案
件的起诉状副本及证据材料、应诉与举证通知书、开
庭传票、廉政监督卡、风险提示卡、外网查询告知书、
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等。原告诉请要求你归还借
款本金9176.24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用。自公告之
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
限分别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和30日内。并
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3日（遇节假日顺延）上午9时00
分在本院花园人民法庭第二法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
将依法缺席审理。 衢州市柯城区人民法院
（2020）浙0825民初2543号

郑春、陈昌茂：本院受理原告徐小平与被告郑春、
陈昌茂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用其他方式无法向你们送
达诉讼文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
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们公告送达（2020）浙0825
民初2543号案件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开庭传票等。原告诉讼请求：一、判令郑春归还原告
借款本金20000元及利息（利息自2018年11月30日起
至款清之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档次贷款利率四
倍计付，已归还利息900元）；二、陈昌茂对上述款项承
担连带清偿责任；三、本案诉讼费用由二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本案
定于答辩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30分（遇法定节假日
顺延）在本院溪口人民法庭第二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

逾期则依法缺席判决。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0）浙0825民初2635号

陶玉其：本院受理原告沈炳权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因你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证
据材料、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裁定
书。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陶玉其立即支付拖欠的
货款人民币150000元及利息24000元（利息自2020年
1月1日起按月利率2%计算至款付清之日止，暂计至
2020年8月，计8个月，为24000元）；2.本案的一切诉讼
费用均由被告承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
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均为公告期
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满后的第三日上午9时
（遇法定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湖镇人民法庭第一审判庭公
开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龙游县人民法院
（2020）浙1024破8号之二

2020年8月26日，本院根据孙天琦的申请裁定受
理仙居县果中果饮品有限公司破产清算一案。本院
查明，截止2020年11月12日，除管理人报酬外，本案
已实际发生破产费用1214元，均尚未支付。债务人仙
居县果中果饮品有限公司名下可供清偿的财产为零，
已经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4款规定，债务人财产不足以
清偿破产费用的，管理人应当提请人民法院终结破产
程序。现仙居县果中果饮品有限公司管理人以债务
人财产不足以清偿破产费用为由，申请宣告仙居县果
中果饮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破产程序，符合法律规
定。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43条、第
107条之规定，本院于2020年11月16日裁定宣告仙
居县果中果饮品有限公司破产，并终结仙居县果中果
饮品有限公司破产程序。 仙居县人民法院

本人张小英、汪文彬、张美花、应金才，
因我们在制作油条过程中过量使用明矾作
为添加剂，并予以销售；刘小高偷排了工业
污水至河道中，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在
社会上造成了不良影响，我们表示真诚的歉

意。我们保证以后遵纪守法，不再做类似的
违法行为。

道歉人：张小英、汪文彬、张美花、应金才、刘小高
2020年11月20日

道歉声明

本院将于 2020 年 12 月 14 日 10 时至
2020年12月15日10时止在淘宝网司法拍
卖网络平台，进行公开拍卖活动。

拍卖标的物基本情况：无证干货船一艘
（限拆解用途）；船长：54米；型宽：8.5米；型
深：4.3米（该船无任何证书，船舶数据仅供
参考）。

咨询电话：0574-89285046（唐） 债权

登记：0574-89285072（张）
拍卖公告、拍卖须知参见淘宝网本院拍

卖平台
法院地址：宁波海事法院 宁波市鄞州

区会展路727号
本院监督电话：0574-89285050（王）

宁波海事法院
2020年11月20日

拍卖公告

龙（消）催字〔2020〕0004号
杨碧娥（女，1973 年 12 月 16 日出

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温州市鹿
城区藤桥镇潮埠村戍潮中路18号）

我大队于 2020 年 2 月 1 日作出的
《温州市龙湾区消防救援大队行政处罚
决定书》，决定书文号为（龙(消)行罚决
字〔2020〕0012号）。要求你在法定期限
内履行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的义
务，而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上述义
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

我大队现催告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十日内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及
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 加处罚款。
逾期仍不履行的,我大队将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有权在7日内
到我大队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龙
（消）催字〔2020〕0004 号），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0年11月20日

公

告

龙（消）催字〔2020〕0005号
杨碧娥（女，1973 年 12 月 16 日出

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温州市鹿
城区藤桥镇潮埠村戍潮中路18号）

我大队于 2020 年 2 月 1 日作出的
《温州市龙湾区消防救援大队行政处罚
决定书》，决定书文号为（龙(消)行罚决
字〔2020〕0011号）。要求你在法定期限
内履行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的义
务，而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上述义
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

我大队现催告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十日内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及
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 加处罚款。
逾期仍不履行的,我大队将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有权在7日内
到我大队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龙
（消）催字〔2020〕0005 号），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0年11月20日

公

告

龙（消）催字〔2020〕0006号
杨碧娥（女，1973 年 12 月 16 日出

生，汉族，户籍所在地：浙江省温州市鹿
城区藤桥镇潮埠村戍潮中路18号）

我大队于 2020 年 1 月 31 日作出的
《温州市龙湾区消防救援大队行政处罚
决定书》，决定书文号为（龙(消)行罚决
字〔2020〕0010号）。要求你在法定期限
内履行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的义
务，而你在法定期限内未申请行政复议
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也未履行上述义
务。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
法》第三十五条和第五十四条之规定，

我大队现催告你自收到本催告书之日
起十日内缴纳罚款人民币伍仟元整及
逾期每日按罚款数额的3% 加处罚款。
逾期仍不履行的,我大队将申请人民法
院强制执行。

收到本催告书后，你有权在7日内
到我大队进行陈述、申辩。逾期未提出
的，视为放弃此权利。

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龙
（消）催字〔2020〕0006 号），自公告之日
起经过60日即为送达。

温州市龙湾区消防救援大队
2020年11月20日

公

告

军休大厦位于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 8
号，对于周边6幢居民楼（杭州西湖区翠苑
三区小区25幢、28幢、29幢、32幢、33幢、36
幢）的理赔，此前经鉴定需理赔211户。本
中心已通过各种途径（包括但不限于电联、
上门拜访、上门张贴通知书等）告知相关住
户理赔事宜，但尚有 32 户未能取得联系。
现公告，请尚未办理理赔手续的居民前来

本中心办理。

联系人：相先生
联系电话：88912693、85785336
地址：杭州市西湖区翠柏路8号军休大

厦6楼
杭州市军队离休退休干部服务管理中心

2020年11月20日

公 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达成的债权转让

安排，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
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债务人及其担保人，从

公告之日起立即向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相应的担
保责任。特此公告。

中国东方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温州博恒资产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单位：人民币元 2020年 11月20日

序号

1

2

3

4

5

6

7

借款人名称

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

浙江科博卫浴有限公司

浙江意得利洁具有限公司

温州锐特铸造有限公司

温州富安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兆盛金属贸易有限公司

温州韶宇阀门制造有限公司

借款合同及编号

2013年贷字第7201130511号、2013年贷字第7201130512号、2013年贷字第
7201130602号、2013年贷字第7201130603号、2013年贷字第7201130911号

2013年贷字第7201130415号、2013年贷字第7201130902号、2013年贷字第
7201130913号

2012年贷字第7001120554号、2012年贷字第7001120556号

2013年贷字第7601130712号

温交银12年22贷字118号、温交银12年22贷字165号的

温交银11年15承字607号、温交银12年15承字105号、温交银112年15承
字154号、温交银11年15贷字488号、温交银11年15贷字490号、温交银11
年15贷字595号、温交银12年15贷字002号

温交银2011年14小企业贷字324号、温交银12年14展字1029号

债权本金余额（截至2020
年6月 20日）单位：元

12,000,000.00

10,950,000.00

12,533,998.62

6,280,000.00

14,886,829。00

12,440,416.5

1,399,963.00

利息及罚息单位：元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342,422.17 元（截至2014年2月20
日）及 2014年2月20日至2020年6月20日的相应利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207,811.31元（截至2014年2月20
日）及2014年2月20日至2020年6月20日的相应利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1,526,981.47元（截至2014年2
月20日）及2014年2月20日至2020年6月20日
的相应利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357,156.11元（截至2014年2月20
日）及2014年2月20日至2020年6月20日的相应利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1,753,900元（截至2014年6月
10日）及2014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20日的相
应利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6,369,200.00元（截至2014年6
月10日）及2014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20日
的相应利息

利息及罚息人民币164500元（截至2014年6月10日）
及2014年6月10日至2020年6月20日的相应利息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浙江科博卫浴有限公司、浙江申
红达卫浴有限公司、张权江

浙江中克家居用品有限公司、浙
江申红达卫浴有限公司、丁瑞敏

温州市星火标准件厂、温州市欧
瑞鞋业有限公司、温州市宏瑞鞋
业有限公司、张平

浙江泰钢不锈钢有限公司、郑福
平

温州市海荣贸易有限公司、温州
衣斓华贵贸易有限公司、郑昌

温州市友好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温州市星火标准件厂、福建省洪
泰铜业有限公司、池建光、林玲

王肃红、汪振宇

担保合同号

2013年保字第720405-1号、2013年保字第
720405-2号、2013年保字第720405-3号

2013年保字第720404-1号、2013年保字第
720404-2号、2013年保字第720404-3号

2012年抵字第700513-1号、2012年抵字第700513-2号、
2012年保字第700513-1号、2012年保字第700513-2号、
2012年保字第700513-4号、2012年保字第700513-5号

2011年抵字第760702号《最高额抵押合同》、合同编号：
2012年保字第760706-1号、2012年保字第760706-2号

温交银12年22最保字059号、温交银12年22最保字060号、
温交银12年22最保字061号、温交银12年22最抵字022号、
温交银12年22最抵字023号、温交银12年22最抵字024号

温交银09年15最抵字598号、温交银10年15最抵字200号、温交银10年15
最抵字202号、温交银10年15最抵字527号、温交银10年15最抵字528号、
温交银10年15最抵字529号、温交银10年15最抵字530号、温交银10年15
最抵字531号、温交银10年15最保字198号、温交银10年15最保字199号、
温交银10年15最保字200号、温交银10年15最保字536号

温交银10年14最抵字1231号、温交银11年14
最保字0321号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任江萍债权转让通知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法律及财政部、银监会的有关规定，以及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任江萍签署的《债权转让协议》，浙江省

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项下享有的全部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债权、违约金债
权、利息债权、损失赔偿权）依法转让给任江萍。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与任江萍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任江萍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款人及其相应的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任江萍
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等相关法律文件项下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特此公告。

浙商资产联系电话：0579-89172877
任江萍联系电话：13505891331

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任江萍

2020年 11月20日
单位：人民币万元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
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20年11月5日的贷款本金余额，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任江萍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
其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

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程序的，并已由浙江省浙商资产管理有限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人及担保人负担的
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
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序号

1

合计

债权人

任江萍

借款人名称

东阳市城建设备安装有限公司

人民币

债务情况

本金

2659.72

2659.72

欠息

1043.1633

1043.1633

基准日

2020年11月5日

担保人

张向阳、王红芳、王洪良、吕晓阳、吕国群、东阳国际缝制机械城有限公司、东阳市中瑞实业有限公司、浙江腾威建设有限公司（保证）、东阳市中瑞实业有限公司、徐新华、徐美珍（抵押）


